 
附件1：
　　信息比对核查结果告知书
　　__________：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京住审字〔2015〕41号）及本市保障性住房资格审核相关规定，我们对你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过程中提供的相关情况与有关部门进行了信息比对核查，结果为未通过，原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你对信息比对核查结果有异议，应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0日内，向本区县住房保障部门提出复查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提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经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复查异议成立的，我们将恢复后续审核（复核）工作。逾期未提出复查申请或经复查异议不成立的，我们将终止对你家庭的资格审核（复核）工作。
　　特此告知。
　　年    月    日

